天津网站备案审核标注

一、主办单位名称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网站主办者：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主要指内容服务提供者（即ICP），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非法人实体（如分支机构、办事机构、代表机构等）。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主办单位名称应与其组织机构代码证中的单位名称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为企业，主办单位名称应与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单位名称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为军队，主办单位名称应与其军队代码证中的单位名称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为律师事务所，主办单位名称应与组织机构代码证中的单位名称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单位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此类情况一般是民办学校），主办单位名称应与组织机构代码证中的单位名称一致。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个人，主办单位名称应与其核验证件中姓名一致。

（三）注意事项

主办单位名称后不得加英文字母、数字等其他信息。

网站备案审核是以主体为单位进行的，一个网站主办者只能获得一个主备案编号，如津ICP备10000001号，但一个主体可以开办多个网站，其备案编号为主备案编号依次递增，如ICP备10000001-1号、ICP备10000001-2号

二、主办单位性质

    主办单位性质应与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应一致。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军队，主办单位性质应选择与其对应的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为律师事务所，因为系统中没有与其对应的单位性质，所以主办单位性质暂定选择“企业”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单位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此类情况一般是民办学校），因为系统中没有与其对应的单位性质，所以主办单位性质暂定选择“企业”选项。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个人，主办单位性质是个人则选择“个人”选项。

三、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组织机构代码证”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为企业，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号码”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为军队，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军队代号”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为律师事务所，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组织机构代码”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单位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此类情况一般是民办学校），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组织机构代码”选项。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中国公民，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身份证”选项，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其身份对应的“军官证”或“台胞证”选项。

如网站主办者非中国公民，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护照”选项。

（三）注意事项： 

如网站主办者主办单位有效证件类型选择“护照”选项，应向接入商提交含有中外文对照的护照复印件。

四、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符合相应的格式要求，且与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个人等）对应一致。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如网站主办者为企业，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如网站主办者为军队，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军队代号。

如网站主办者为律师事务所，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如网站主办者单位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此类情况一般是民办学校），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中国公民，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个人身份证号码，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填写与其身份对应的军官证号或台胞证号。

如网站主办者非中国公民，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护照号。

（三）注意事项：

用户可登陆天津市工商局营业执照注册信息查询网站http://www.tjaic.gov.cn/qyxx.asp查询天津本地企业的营业执照号码。

五、主办单位所在省、市、区/县

主办单位所在省、市、区/县应与主办单位实际通信地址所在地一致，且该项中“区/县”项必须填写。例如：天津市、市辖区、南开区
六、投资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名称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民办学校，投资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名称应填写上一级主管单位全称或本单位全程。

如网站主办者为企业、律师事务所，投资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名称不能填写工商局、卫生局等发证机关名称。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个人，投资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名称应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三）注意事项：

投资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名称应与网站主办者性质等信息一致。如主办单位性质为政府机关，上级主管单位不能为个人。

七、主办单位通信地址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企业、社会团体、律师事务所、民办学校，主办单位通信地址应填写实际办公地址。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中国公民、非中国公民，主办单位通信地址应填写实际家庭住址。

（三）注意事项：

如网站主办者为外地在津学生，主办单位通信地址应填写学校地址并注明所在院系、班级等详细情况。

八、证件住所

证件住所：接入服务商核验网站主办者提供相关证件中所标注的注册地址。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证件住所应与其组织机构代码证中的地址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为企业，证件住所应与其企业营业执照中的地址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为军队，证件住所应与其核验证件中的地址一致，如果证件中没有注册地址，应填写实际通信地址。

如网站主办者为律师事务所，证件住所应与其组织机构代码中地址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单位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此类情况一般是民办学校），证件住所应与其组织机构代码中地址一致。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中国公民，证件住所应与其身份证中的地址一致，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应与其他核验证件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非中国公民，证件住所应与其核验证件中的地址一致。

九、主体负责人姓名

    主体负责人：若网站主办者为单位，主体负责人是指法定代表人；若网站主办者为个人，网站负责人为其本人。

主体负责人姓名不得填报“王先生”、“李小姐”、“个人”或者加带数字或字母等明显不真实的姓名。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律师事务所，民办学校，主体负责人姓名应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

如网站主办者为军队，主体负责人姓名应与其核验证件中的负责人姓名一致。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个人，主体负责人姓名应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三）注意事项：

当单位法人授权其具体负责网站的部门负责人进行真实性核验工作时，如单位法人发生变更，网站主办者应向接入商重新提交法人授权书。

如网站主办者为个人，主体负责人应与其进行真实性核验的人员一致。
如主体负责人姓名填写公司法人信息且网站负责人与主体负责人一致，应由其法人进行现场核验。

如主体负责人姓名填写公司法人信息，网站负责人姓名填写被授权人信息，被授权人可以持法人授权书原件到现场代法人进行现场核验，接入商应留存法人授权书原件。

十、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与有效证件号码相对应。

如主体负责人为中国公民，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身份证”选项，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其身份对应的“军官证”或“台胞证”选项。

如主体负责人非中国公民，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护照”选项。

十一、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与有效证件号码相对应。

如主体负责人为中国公民，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身份证号码，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填写与其身份对应的军官证号或台胞证号。

如主体负责人非中国公民，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护照号。

十二、主体负责人联系方式

（一）主体负责人办公电话：

主体负责人办公电话号码应为天津本地号码且格式标准、内容真实准确。例如：086-022-60351158

（二）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应为天津本地号码且内容真实准确。若无天津本地手机号的，请在备案信息备注项中说明原因。

（三）主体负责人电子邮箱：

    主体负责人电子邮箱格式标准、内容真实准确。

（四）注意事项：

工信部二期升级改造备案系统会将已通过省管局审核的备案密码发至主体负责人手机和邮箱中。

十三、网站负责人姓名

网站负责人：若网站主办者为单位，网站负责人是指法定代表人或单位委派具体负责网站的部门负责人；若网站主办者为个人，网站负责人为其本人。

（一）网站主办者为单位：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企业、律师事务所、民办学校，网站负责人姓名应填写单位法人或单位委派具体负责网站的部门负责人姓名。

（二）网站主办者为个人：

如网站主办者为个人，网站负责人姓名应与主办单位负责人姓名一致或填写实际负责网站维护人员姓名。

（三）注意事项：

如网站主办者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企业、律师事务所、民办学校，且主体负责人是法人，单位法人或网站负责人应与其进行核验工作的人员一致。

网站负责人姓名不得填报“王先生”、“李小姐”、“个人”或者加带数字或字母等明显不真实的姓名。

十四、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

如网站负责人为中国公民，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身份证”选项，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其身份对应的“军官证”或“台胞证”选项。

如网站负责人为非中国公民，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选择“护照”选项。

十五、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类型应与有效证件号码相对应。

如网站负责人为中国公民，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身份证号码，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可以填写与其身份对应的军官证号或台胞证号。

如网站负责人非中国公民，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应填写护照号。

十六、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

（一）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

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号码应为天津本地号码且格式标准、内容真实准确。例如：086-022-60351158

（二）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应为天津本地号码且内容真实准确。若无天津本地手机号的，请在备案信息备注项中说明原因。

（三）网站负责人电子邮箱：

    网站负责人电子邮箱格式标准、内容真实准确。

（四）注意事项：

如网站负责人与主体负责人同为一人，网站负责人的证件号码、证件类型、办公电话、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应与主体负责人一致。

十七、网站名称

网站名称处应填写网站开办后准备使用的名称，不得填写个人姓名、首页网址或域名等不真实信息。

主办单位性质为非国家级单位的网站，不得以“中国”等字头命名。如网站名称中需要含有“中国”等关键字的，请将相关职能部门审批文件提交至备案主体所在地省通信管理局。

网站名称应与其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对应一致。如主办单位性质为个人的网站，不得以“某某有限公司”等命名；主办单位性质为非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授权机构的网站，不得以“某某市人民政府”、“某某监察”等公共事务关键字命名。

    网站名称应与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取得情况对应一致，无新闻、出版、教育、卫生、药监、文化、广电等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网站，不得以相关领域关键词命名。如未经新闻管理部门前置审核同意的，不得以“新闻网”命名；未取得电子公告专项审批的，不得以“论坛”命名。

十八、网站前置审批专项

（一）前置审批

网站中若含有新闻、出版、教育、卫生、药监、文化、广电前置审批内容，请到备案主体所在地相应前置审批部门办理前置审批手续。

（二）专项审批

网站中若含有BBS内容请到备案所在地省通信管理局提交纸质材料申请专项备案。

（三）注意事项：

已获得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单位在进行备案时需将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文件扫描件通过企业侧备案系统上传，接入服务商并将原件与真实性核验单提交至备案主体所在地省通信管理局。

十九、网站首页网址及域名

网站：所有通过独立域名或仅通过IP地址访问的Web、Wap网站。

独立域名：用户在各顶级域（TLD）注册体系下直接注册的域名。具体说明如下：对部分国家顶级域，以.CN域名为例，即指用户在.CN下直接注册的二级域名，如ABC.CN；或者在《信息产业部关于调整中国互联网络域名体系的公告》（信部电[2006]99号）中规定的CN二级“类别域名”和“行政区域名”下注册的三级域名，如ABC.COM.CN、ABC.NET.CN等；对其他国家顶级域及通用顶级域，以.COM域名为例，是指用户在.COM下直接注册的二级域名，如ABC.COM，不包括NEWS.ABC.COM。

（一）网站首页网址： 

填写内容真实准确、格式标准完整。标准格式：www.miitbeian.gov.cn或221.221.222.223
（二）网站域名： 

填写内容真实准确、格式标准完整。标准格式：miitbeian.gov.cn或221.221.222.223
（三）网站首页网址与域名的对应关系

如多个域名均指向同一首页网址，则将指向该首页网址的域名一同填写到域名列表中。一条ICP网站信息中只能填报一个首页网址，如有多个首页网址，应使用添加网站功能将同一主体的不同首页网址在一条备案中分别填写。 

（四）注意事项： 

    如首页网址为www.miitbeian.gov.cn或221.221.222.223时，则域名列表中应含有miitbeian.gov.cn或221.221.222.223域名。

非独立域名不用备案，只需备案所对应的独立域名即可。例如非独立域名tjca.miibeian.gov.cn所对应的独立域名为www. miitbeian.gov.cn

如备案网站没有英文或中文网址，只能通过IP地址访问，则网站首页网址和网站域名列表中则填写IP域名。

不属于同一主体的网站应分别备案，不能填写到一条备案信息中。

《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中所填写网站域名应与备案信息中该接入商所接入的网站域名一致。

二十、网站服务内容
网站服务内容应与主办单位性质相符。
（一）涉及前置审批内容

如网站服务内容为：网络媒体-网络新闻，备案前置审批专项应选择“新闻”选项。

    如网站服务内容为：数字娱乐-网络游戏，备案前置审批专项应选择“文化”选项。

如网站服务内容为：数字娱乐-网络影视，备案前置审批专项应选择“广播电影电视节目”选项。

如网站服务内容为：其他-网络教育，备案前置审批专项应选择“教育”选项。

二十一、网站接入方式

    网站接入方式项所选内容应与网站实际接入方式一致。

二十二、服务器放置地

服务器放置地项所选内容应与服务器实际放置地、接入服务商主体所在地一致。

每个接入信息中只能选择一个服务器放置地，不能多选。如有多个服务器放置地或多个接入服务商提供接入服务，应由多个接入商在一条备案信息中依次添加接入后分别填写。

二十三、网站接入服务提供者名称
    备案信息中所填写的网站接入服务提供者名称应与所填写IP地址对应，即该IP地址必须是网站接入服务提供者已上报IP地址备案范围内。

二十四、网站IP地址

    备案信息中所填写的IP地址应内容真实准确、格式标准完整，不得出现0.0.0.0或192.168.1.X等明显不真实的IP地址。

网站IP地址处应填写备案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不要填写整个IP地址段。

注意事项：

如同一网站所对应多个IP地址属于同一接入服务商，应将多个IP地址填写在同一IP列表中。

如同一个网站所对应多个IP地址不属于同一接入商，应进行添加接入后，将多个IP地址填写在与其对应的接入服务商IP列表中。
如有意见可通过www.miitbeian.gov.cn首页中的意见反馈功能与我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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